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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提高政府

会计信息质量奠定基础。会计信息质量

的高低要具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否则就

无所谓高或低。在我国，评价会计信息

质量的标准就是相关的法律规范或具体

规则要求。因此，提高政府会计信息质

量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建立相对完善的

法律规范，从而对各级政府披露的会计

信息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我国尚未形成

对政府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评价的标准体

系，因此，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借鉴先进国家政府会计信

息披露的经验，构建适合我国政府会计

信息披露的法律规范，为政府会计信息

披露质量提供评价标准。

2.丰富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满

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目前我国政府会

计信息使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内部政

府会计信息需求者，如政府决策者和各

级政府部门；外部政府会计信息需求者，

如立法机关、公众及潜在投资者等。不

同信息需求者对政府会计信息质量的要

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应丰富政府会计

信息披露内容。如，目前预决算报告以

反映政府收支为重点，在收付实现制下

并不会产生债务问题，但这与现实当中

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因此，政府会计要

逐步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核算方式，对政

府债务进行确认、计量并适当分类，以

控制债务风险，为信息使用者提供高质

量的政府债务信息。此外，出于对会计

信息的谨慎性考虑，对重大省级或国家

级项目，应以单个项目为报告主体，定

期反映项目资金预算和使用情况，减少

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3.加强内部控制，做好“部门账”。

首先，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

控制业务发生过程，准确记录日常发生

的会计事项，以确保最终披露的财务报

告信息准确、可靠。其次，各部门应建

立内部核算和管理制度，部门负责人每

年需对内部管理进行评估考核并向上一

级报告。再次，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

大量、复杂的内部交易活动，但目前还

不能够对这些内部交易和事项进行会计

记录和抵销处理。因此，各政府部门作

为一个单独的会计主体，应详细记录与

其他部门间的各项往来业务，编制部门

报表，一方面用于评价该部门的财务业

绩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最终的合

并财务报表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数据。

4.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途径，便

于公众及时获取。信息披露途径多样化

可缩短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的时间，笔

者认为，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途径可

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灵活采用会计

核算制度。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业务发

生时才予以确认及报告，信息的及时性

无法得到保证，采用权责发生制可有效

避免现行计量方法带来的弊端，但并不

是对所有发生的会计业务都需要采用

权责发生制，如作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

的税收则可继续采用收付实现制确认

方法，以及时、真实反映政府的税收情

况。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提

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

所需信息。在保证政府预算和财务信息

公开与保密的情况下，利用互联网平台

披露政府会计信息，投资者能及时获取

投资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公众也能更

好地监督政府行为及其对公共资源的

使用情况。

5.培养专门的政府会计人才。目前

我国政府会计人员大多来自于企业。企

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而政府

的非盈利性质决定了二者在会计处理方

面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应加大力度培

养专门的政府会计人才，并加强对其培

训和再教育，使之熟悉和掌握政府会计

业务处理事项，从而提高政府会计信息

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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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

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17]20 号） 2017 年 3

月 15 日

财 政 部《 关 于 取 消、调 整 部 分

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18 号） 2017 年 3 月 15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 研发

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

法 >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 号） 2017 年 3 月 14 日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支

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6 号） 

2017 年 3 月 2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鉴证咨

询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7 年 第 4 号 ） 

2017 年 2 月 22 日

财政部《关于印发 < 政府会计准

则第 3 号—— 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通

知》（财会 [2017]4号） 2017年2月21日

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

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5 号） 2017 年 2 月 15 日

财政部《关于印发 < 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 的

通知》（财会 [2017]1 号） 2017 年 1 月

25 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法规资讯



